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提供担保的专项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作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或“上市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东方集团为子公

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2017 年 3 月 22 日，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及《关于同意公司并授权法定代表人签

署为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文件的议案》，同意

上市公司为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第二期债

券及后续各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自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发行首日至到期日后一年止。国开东方第二期债

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25.9 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规模根据其资

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东方集团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为保证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经营发展融资需求，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从合

计不超过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 240 亿元（包含

尚未到期的担保）”。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未超过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6 年度上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授权范围，股东大会已授权上市公司

董事会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国开东方，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军，公司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云岗新村粮店东 50 米王佐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办公楼 4 层 408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住房城乡建

设委取得行政许可。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国开东方是东方集团二级控股子公司，东方集

团通过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78.4%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国开东方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200,496.5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662,545.30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523,2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39,345.30万元，净资产 537,951.26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03.03万元，

净利润-21,902.50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国开东方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542,775.6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026,659.65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857,4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9,259.65 万元，净资产 516,115.97 万，2016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491.83 万

元、净利润-6,155.30 万元。 

截至目前国开东方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情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方集团（甲方）拟为国开东方（乙方）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出具

《担保函》，并与国开东方签订《担保协议》及相关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及期限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乙方非公开发行并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的公

司债券。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非公开发行总额（即票面总额）总计不超过

人民币 25.9 亿元，期限为不超过 3 年；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的具体发行

规模、品种、期限等以乙方编制的《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及后续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条款为准。 

2、保证范围 

本协议项下的保证范围包括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的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由甲方支付的费用。 

3、保证方式 

甲方承诺为乙方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 

本协议项下保证期间自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发行首日至到期日后一

年止。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或债券持有人在保证

期间主张债权后未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向甲方追偿的，甲方免除保证责任。前述到

期日是指《募集说明书》与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相关发行公告中载明的每

个付息日和本金兑付日，包括因设置选择权条款而可能存在的到期日变更的情况。 

5、保证责任的承担 

如乙方不能在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的期限内按约

定偿付债券的本金和/或利息，甲方应在收到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合法持

有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书面索赔要求后，根据担保函履行担保义务。经债券持

有人会议通过，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合法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甲方承

担保证责任；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有权代理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持有人要求甲方履行保证责任。 

甲方保证在接到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合法持有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书面索赔通知后依本协议清偿相关款项。 

6、债券的转让或出质等 

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如因转让、赠与、遗赠、出质、法院强制执行或

其他任何合法方式导致债券持有人变更的，不影响甲方根据本协议承担的担保责

任，也无需征得甲方同意。 

7、主债权变更 

经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有关主管部门和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债券利

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无须另行征得甲方同意，甲方继续承担



 

本协议项下的保证责任。但是在发生前述情形时，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的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通知甲方。 

8、加速到期 

在本协议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如甲方发生分立、合并，分立、合并之后的

存继公司，仍应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因甲方分立、合并事项导致第二期债券

及后续各期债券信用评级下降的，乙方应当一定期限内追加提供新的担保。乙方

不能提供新的担保时，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

合法持有人及受托管理人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兑付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本

息及要求甲方提前履行担保责任。 

9、担保人、债券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 

甲方为乙方履行第二期债券及后续各期债券还本付息义务提供担保，债券受

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行使担保项下的权利。 

10、担保协议生效、变更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后，于第二期债券

及后续各期债券发行成功之日起生效，在本协议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或撤

销。 

四、上市公司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1,089,108.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04.88%，占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56.35%。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949,108.6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91.39%，占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9.11%；对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14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3.48%，占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 7.24%。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

保金额 249,000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本次增加对子公司担保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2017 年 3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9 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及《关于同意公司并授权法定代表

人签署为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文件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国开东方提供担保有利于确保国开东方本次发行债券的顺

利实施，满足主营业务资金需求，降低资金成本。国开东方为上市公司二级控股

子公司，相关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二级控股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目的为满足其主营业务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行为。本次担保事项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为国

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上市公司为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

担保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

担保事项无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本保荐机

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子

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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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7 日 


